
香港恒生大學
李兆基綜合大樓

使用者守則

(更新於 2026 年 1月)



香港恒生大學 

李兆基綜合大樓使用守則 

 

1 

1. 設施簡介  

 

李兆基綜合大樓（＂大樓＂）位於北校園 B 座，樓高三層。各項體育設施主要

集中在地下，一樓及二樓，詳情如下： 

 

地下 

室內游泳池 25 米長 6 線道恆溫泳池，冬季時池水溫度維持約 28°C。 

啟迪廊 多用途共享空間 

一樓 

王世濤王雷國慧

多用途室 

約 70 平方米，設有電腦及投射設備，可容納 30 人。日常

亦會作乒乓球室使用。 

音樂室 約 15 平方米，設有電子琴、爵士鼓及基本擴音設備。  

二樓 

體育館 約 650 平方米，體育館可用作： 

• 一個排球場 

• 一個籃球場 

• 4 個羽毛球場 (羽毛球、板網球、匹克球、軟式網

球) 

• 經體育部批准的其他用途* 

場內設有 LED Wall（寬 7.08 米 x 高 4.32），可供學院、

部門或學生組織使用。 

舞蹈室 約 90 平方米，設有基本音響設備。 

健身室 約 230 平方米，有多部帶氧及重量訓練器械，供已完成大

學健身室設施簡介人士使用。  

*必須事先獲得學生事務處（體育部）（＂體育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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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放時間  

a) 一般開放時間 

設施 開放時間 

體育館/ 舞蹈室/ 

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室/ 

音樂室 

星期一至五 

08：30 – 22：30 
星期六、日 

09：00 – 19：00 

健身室 

星期一至五 

08：30 – 14：30；15：30 – 22：30 
星期六、日 

09：00 – 13：00；14：00 – 19：00 

室內游泳池 

 

星期一至五 
08：30 – 14：30；15：30 – 21：30 

星期六、日 

09：00 – 13：00；14：00 – 18：00 

備註：更衣室於體育設施關閉後 30 分鐘關閉。 

 

b) 公眾假期或大學假期特別開放時間 

公眾假期／大學假期 開放時間 

• 復活節四日連假 

• 聖誕節及翌日 (12 月 25 及 26 日)  

• 新曆新年（1 月 1 日） 

• 農曆新年 (初一至初三) 

• 所有公眾假期（每個星期日除外，詳情請瀏覽

政府網頁：公眾假期） 

關閉 

• 平安夜 (12 月 24 日)  

• 除夕 (12 月 31 日)  

• 農曆新年前夕 (年三十) 

開放至下午 1 時正 

• 冬至 

• 中秋節 
開放至下午 4 時正 

其他特別安排請留意體育部網站及 eCampus。 

https://www.gov.hk/tc/about/abouthk/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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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費時段  

恒生大學學生及教職員可於以下時段到李兆基綜合大樓出示證件登記，免費使

用以下沒有被預訂的運動設施。  

 

可使用設施 免費時段 

• 體育館（羽毛球/ 籃球（籃球場半場）

/ 板網球/ 匹克球/ 軟式網球) 

• 室內游泳池 

• 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室（乒乓球） 

• 健身室  

星期一至五 

08：30 – 14：30 
（公眾假期除外） 

及 

星期五 

17:30 – 20:30 

請於 PE Station 以恒生大學教職員證或學生證登記。恒生大學教職員及學生可

於免費時段内帶訪客，訪客需購買訪客票以使用以上體育設施，以及不可使用

健身室。詳細使用權限請細閱第 5.點。 

4. 購票、預約手續及優先使用 

a) 使用體育設施人士必須購買入場門券。 

b) 所有體育設施均須透過網上系統預訂；持有游泳和健身通行證使用者須親臨

大樓自助服務站獲取票據。網上或自助服務站只限以體育券付款。 

c) 預訂開始時間為每小時之 30 分，例如上午 8:30 至 9:30、下午 4:30 至 7:30

（而不是下午 3:00 至 6:00）。每個時段為一小時。 

d) 如遇惡劣天氣或因其他情況導致設施關閉，體育部會於 eCampus 公佈並安

排退款至預訂者體育券戶口。  

e) 設施預約可分為以下三類： 

i) 學院/部門活動  

1. 學院或部門可優先使用運動設施以舉辦大學活動、課堂及其他活

動，例如比賽及訓練。  

2. 學院或部門可於最多一年前預約場地或設施，申請人必須提交申

請及詳細活動計劃書予體育部。 

3. 如活動時間超過 3 小時，申請將交予學生事務總監審批。詳細申請

及審批流程請參閲附件一。 

4. 申請人可於活動前後各申請最多一小時進行場地/設備佈置和拆卸

工作（如有需要）。詳細申請及審批流程請參閲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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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人必須自行安排人手準備場地，並確保在使用後將場地整理

乾淨並恢復到原始狀態。 

ii) 學生組織舉辦的活動  

1. 所有學生組織的申請均須由該組織的代表提交。  

2. 大學體育隊伍及學生組織舉辦的體育相關活動，可於最多三個月

前連同活動計劃書向體育部提交申請；非體育活動則可最多兩個

月前向體育部提交申請及活動計劃書。  

3. 申請人可於活動前後各申請最多一小時進行場地/設備佈置和拆卸

工作（如有需要）。詳細申請及審批流程請參閲二。 

4. 活動前準備及活動後收拾場地時限各為最多1小時。詳細申請及審

批流程請參閲附件二。 

5. 申請人必須自行安排人手準備場地，並確保在使用後將場地整理

乾淨並恢復到原始狀態。 

6. 學生組織如欲於泳池舉辦活動，可於最多三個月前連同活動計劃

書向體育部提交申請。 

7. 申請人必須於預約申請在系統中顯示為“成功”後的 72 小時內或

活動前 1 小時（以較早者為準）支付場地或設施費（如有）。否

則，預約將會自動取消。 

8. 如申請人未能於預約期間登記使用設施，已預訂的時段及接續之

預約會被自動取消。  

iii) 學生或教職員個人預約 

1. 以下場地/設施*可供預約：  

a. 體育館（籃球場半場） 

b. 羽毛球場（羽毛球/ 板網球/ 匹克球/ 軟式網球）  

c. 舞蹈室  

d. 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室  

e. 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室 （乒乓球場）  

f. 音樂室  

*大樓整個體育館、室內游泳池不設個人租用 。  

2. 合資格使用者均可即場租用或預訂未來七天的場地或設施。例

如：今天是週三，可預訂即日至下週三之場地或設施。合資格使

用者於成功預約後須即時支付場地或設施費用，否則預約將會自

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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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及教職員可透過電腦版網上預約系統於不多於 24 小時前預訂

免費時段的場地或設施。預訂免費時段設施只適用於星期一至五

11：30 至 14：30 及星期五 17：30 至 20：30。教職員於星期五

17：30 至 20：30 可優先使用體育館。 

4. 使用者可於預約後 24 小時內或使用時間前（以較早者為準）於網

上取消預約，所付之費用將退款至使用者的體育券戶口。如逾時

將不會獲得退款。 

5. 除特別指明外，合資格使用者每週最多可預訂一項設施一小時

（包括免費時段）；校友可於指定使用時間最多預訂一項設施兩

小時（健身室、室內游泳池及未經預約使用設施人士（Walk-in）

除外）。每週開始日為星期一，結束日為星期日。  

6. 已預約設施人士必須在使用設施前於自助服務站登記取場（Check 

In），否則會視為預約後未有使用場地（No Show）。該設施會

重新開放予其他合資格人士使用。 

7. 使用者必須出示大學有效的證明文件。  

 

5. 合資格使用者及使用權限 

a) 下列為八類合資格人士，可使用李兆基綜合大樓的設施： 

i) 學生：恒生大學各課程的全日制或兼讀制學生及交流生。 

ii) 教職員：恒生大學全職或兼職教職員。  

iii) 教職員家屬：全職教職員家屬，並持有校方發出的有效職員親屬證。  

iv) 校友：恒生大學、恒管或恒商畢業生，持有校方發出的有效證件，

並已支付相關費用。 

v) 臨時使用證持有人：校友宿舍導師、名譽教授、外藉實習生、短期

訪校學生之教師、學院／部門／人事部聘請的訪校學者及其他恒生

大學有效之嘉賓。  

vi) 「心繫恒大」證成員：恒生大學的關聯人士，如顧問、捐助者、會

議成員，並擁有並持有校方發出的有效證件。  

vii) 嘉賓：持有由恒生大學發出的嘉賓卡之持有人。 

viii) 恒生大學、恒管或恒商退休教職員，擁有並持有校方發出的有效證

件，並已支付相關費用。 

訪客需由以上 i) 至 viii) 所列的合資格使用者陪同，而 iii)持有職員親屬證的

教職員親屬不能帶訪客使用校内體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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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資格使用者的使用權限如下： 

 學生 教職員 
教職員 

家屬 

心繫恒大 

(會員咭) 

心繫恒大 

(VIP) 

心繫恒大 

(基金會員) 

心繫恒大 

(校友及退休教職員
＠

) 

年費 不適用 港幣 300 元 

可使用時間 所有開放時間 
星期六、日及# 

寒暑假及學校假期 

設施收費 
學生 

價格 
原價^ 

每日最多可攜帶

訪客人數 

（必須由教職

員、學生或校友

陪同） 

1 3 0 3 

每位訪客 

*每日進場費用 

（只適用於李兆

基綜合大樓設

施） 

港幣 20 元 不適用 
港幣 

20 元 

港幣 

20 元^ 
港幣 20 元 

 

*訪客須由以上合資格使用者陪同；訪客不能使用健身室。  

＃暑假時段 ： 每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有關寒假時段，請留意學生事務處

（體育部）網站的公佈。 

^2017 年 1 月 1 日 前申請之會員咭請參閱相關發卡條款。 

＠租用及預約李兆基綜合大樓設施及服務採取先到先得制；基於大量內部學生

活動，室內體育館可供預約的周末有限。請持有心繫恒大（會員咭）的人士預

早購買體育券並提前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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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施收費 

 

設施 學生價格 *原價 學生組織價格 
學院/部門

價格 

 每小時費用 

羽毛球場 

（羽毛球/ 板式網球/      

匹克球/ 軟式網球） 

港幣 
12 元 

港幣 
24 元 

港幣 
12 元 

港幣 
24 元 

籃球場半場 
港幣 
20 元 

港幣 
40 元 

港幣 
20 元 

港幣 
40 元 

體育館全場 

（籃球／排球） 
不適用 

港幣 
30 元 

港幣 
60 元 

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

室／舞蹈室 

港幣 
25 元 

港幣 
50 元 

港幣 
25 元 

港幣 
50 元 

音樂室 港幣 20 元 

乒乓球場 （每張球檯） 
港幣 
9 元 

港幣 
18 元 

港幣 
9 元 

港幣 
18 元 

泳池水線 

（每條水線每小時） 

（只限學院/學生組織申請） 

不適用 
港幣 20 元 

另加入場費每人 6 元 

 每節費用 

#健身室及^泳池 港幣 
6 元 

港幣 
12 元 不適用 

 

*除恒生大學學生外，個人使用者須繳付原價，例如教職員、校友 、訪客及教職

員家屬。訪客不能使用健身室。 

#健身室：星期一至五：08：30 - 14：30；15：30 - 22：30 

星期六、日：09：00 - 13：00；14：00 - 19：00 

^游泳池：星期一至五 08：30 - 14：30；15：30 - 21：30  

星期六、日：09：00 - 13：00；14：00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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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兆基綜合大樓的活動安全守則  

a) 進行任何活動前，請先做熱身運動。 

b) 進行活動時，請量力而為。 

c) 必須穿上適當的運動服裝及裝備，包括護目鏡等。 

d) 建議每 30 分鐘運動之間有休息時間。 

e) 避免在飯後立即運動。 

f) 如感到不適，不宜開始任何運動及應立即停止任何運動。 

g) 如有需要，請立即向場地職員尋求協助。 

h) 留意運動場地的使用者人數限制。 

i) 為確保使用者安全，除非特別安排得到校方批准，否則各運動場地允許的最

多同時使用者人數如下： 

 

場地 比賽及消閒活動的最多同時使用者人數 

游泳池 60 

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室 30 

乒乓球檯(每張) 4 

健身室 30 

舞蹈室 30 

體育館 

全場 16 

半場 10 

羽毛球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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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般規例  

a) 所有使用者必須遵守香港法例。 

b) 除非事先獲得批准，預約設施僅可用於其指定功能。如任何租用者欲預約場

地作任何其他用途，請於預約前徵詢體育部的建議及同意。校方可於未有事

先協定下，拒絕租出場地作其他用途。  

c) 為保障租用者及本校的權益，對於場地使用涉及臨時建築物的搭建（場地提

供的設備除外）、公開活動及高風險活動，校方或會要求租用者承擔適當的

保險保障。租用者須按校方所訂的現行彌償水平購買保險，以配合用途／活

動的規模／性質。  

d) 租用者於未獲校方事先批准時，不得在使用設施期間，安排任何人士以觀眾

身份進入所預約的設施。  

e) 除非獲校方事先批准，否則嚴禁進行任何涉及牟利、交易、集資或商業推廣

的活動。 

f) 根據場地用途／活動的性質，管理人員可基於公眾安全和管理上的考慮因素

等理由，增減所預約設施使用者的人數的上限。  

g) 校方有權於未事先通知申請人／租用者的情況下，拒絕／取消預約，並可限

制進入場地的使用者及／或觀眾的人數，或以健康理由或任何其他理由拒絕

任何人士進場，及 ／或就使用康體設施加入其他條件。  

h) 若違反以上規則，校方有權取消、中斷或終止場地／設施的使用。  

i) 使用者須為場地活動負責。校方有權向相關部門報告任何違規情況。如發現

有嚴重違規行政，相關人士將遭受既定罰則，包括： 

i) 相關人士使用體育設施的權利將被暫停 2 星期（首次違規者）； 

ii) 如重複違規，相關人士使用體育設施的權利將被暫停 1 個學期，並

且將通知有關同學所屬學院； 

iii) 如果體育部職員或保安人員已經對相關人士進行口頭警告或建議，

但相關人士拒絕遵守，則將實施 i）和 ii）的罰則。 

iv) 罰則適用於所有符合條件使用體育設施的個人使用者，包括學生、

教職員及其配偶和家屬，以及校友。 

v) 有需要時，值班人員將拍攝照片以作紀錄。 

vi) 校方將發出警告信予相關人士，紀錄將由學生辦事處體育部保存。 

vii) 相關人士可以有關罰則作出上訴，上訴必須以書面形式於警告信發

出日計起 5 個工作天內提交予學生辦事處體育部。根據學院紀律委

員會規定，只有當有新的證據，並且有正當理由未能提前提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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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才會被考慮。 

j) 申請使用運動設施的人士在預約前應就擬舉辦對安全有影響的高風險活動，

例如自由搏擊或有身體接觸的運動等，或可能會損壞設施和設置任何臨時建

築物等活動前，需要先徵得場地管理人員的同意。未能遵守這項規定的使用

者，校方可取消其預約及／或中止使用所有體育設施 。 

k) 合資格使用體育設施的證件（包括職員證及學生證）屬香港恒生大學所擁

有，不可轉讓亦不可給其他人使用。非法使用證件為嚴重違規，有關的人士

將受到紀律處分。如果場地管理人員發現證件被非法使用及濫用，相關人士

將遭受既定罰則，包括： 

i) 非法使用學生證者和學生證擁有者使用體育設施的權利將被暫停 2 

個月（首次違規者），並且將通知有關同學所屬學院； 

ii) 如重複違規，非法行使學生證者和學生證擁有者的體育設施的權利

將被暫停 6 個月，並且將通知有關同學所屬學院； 

iii) 如果學生證持有人可以證明自己是無辜的，學生事務總監或其代表

可以酌情取消處罰。不過，每位同學在學期間只能獲一次豁免。如

果學生證持有人之學生證次 被非法使用，上述 i)和 ii)中規定的罰則

仍將適用。  

iv) 如同學需上訴或發現同學重複違規，有關事件將被轉交各學院紀律

委員會進一步採取行動。 

v) 如同學想對有關罰則提出上訴，該學生可以向學院學生紀律委員會

反映。 

 

登記、取場（Check In）及離開 

l) 進入租用設施前及於預約設施期間，租用者及使用者須於登記台出示其恒生

大學證明文件 （如學生證、教職員證）及認可資格文件（如有必要），以

供核實。非法使用學生證為嚴重違規，有關的學生將受到紀律處分，詳情請

參閱本章第 8 段 k 部份。 

m) 租用者必須於預約時段出席於已預約設施的場地，職員可能要求租用者出示

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實  

n) 若租用設施之組織/人士未有於預約時段出席，或未能適當利用設施而未有

提供合理解釋，校方有權拒絕該組織或個別人士日後的預約。  

o) 租用者須為同行之使用者的行為操守負責，並必須確保沒有干擾其他使用者

或其他校園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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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當預約時段結束，所有使用者必須離開其預約設施。所有租借器材亦須同時

交還，並於離開前將場地恢復原狀。任何遺下的個人財物及／或物品會被視

為摒棄，將予以棄置。 

q) 於出示有效學生證後，所有恒生大學學生即可享有學生價格，職員可能要求

租用者出示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實。  

r) 使用者須在預約時段開始後十五分鐘內到場。否則，其預約會被取消，該設

施亦將重新開放予其他人預約。已預約時段的費用一概不獲退還。 

s) 板式網球，匹克球及軟式網球的使用者需於已預訂時段前段各預留五分鐘予

職員進行場地轉換。（例如預訂時段為晚上 7:30 至 9:30，則開始時間為晚

上 7:35，完結時間為晚上 9:25。） 

 

衣著 

t) 所有使用者必須穿上適當的運動服裝及鞋履，並按需要使用合適的工具及保

護裝備， 亦需要遵守運動／活動的全部安全守則及使用條件。若管理人員

認為使用者違反以上規則，將有權取消、中斷或終止場地／設施的使用。 

  

體育器材  

u) 如需借用體育器材，需填妥有關表格及放下大學學生證或職員證。如有遺失

或損壞，借用者需賠償同等或全新之器材。未能在指定時間賠償者，所欠之

費用將交至財務部跟進。 

 

飲食 

v) 體育場館及其他設施內均不准飲食（清水除外）。校園範圍內嚴禁吸煙。 

 

惡劣天氣  

w) 有關惡劣天氣的安排，請參閱體育部網站： https://sao.hsu.edu.hk/our-

services/pe/sports-facilities/。 

x) 如因安全或使用問題，管理人員認為任何設施不宜使用，校方可關閉有關設

施。 

y) 已繳之費用（如有）將會安排退款至預訂者體育券戶口。  

 

https://sao.hsu.edu.hk/our-services/pe/sports-facilities/
https://sao.hsu.edu.hk/our-services/pe/sports-facilities/


香港恒生大學 

李兆基綜合大樓使用守則 

 

12 

受傷及損毀 

z) 若使用者或任何其他人士受傷，或設施損毀，均須立即通知李兆基綜合大樓

二樓服務台或學生事務處（體育）辦公室。 

aa) 租用者應當為設施的任何損毀的修理成本負責，亦須為修理、重新設置或更

換任何被損毀、破壞、偷竊或移除的設備、器材、配件或其他財產所涉及的

成本負責。 一般正常損耗除外。 

bb) 如任何人士不遵守使用守則，校方可拒絕其使用設施；如任何人士違反大學

規條及其他有效規則，校方可要求相關人士離開該設施。在有關情況下，預

約將被自動取消，所繳費用將不會退還。  

cc) 如大學需要緊急使用設施，校方有權以短時間通知取消學生預約。 

dd) 如違反任何規條，校方將立即終止有關活動。  

 

9. 健身室安全守則 

a) 健身室於開放期間僅供 16 歲或以上並已具備所需資格及已註冊為恒生大學 

健身室使用者的人士共同使用；16 至 17 歲人士須填寫家長／監護人姓名於

相關表格；15 歲或以下的使用者則由學生事務處（體育部）作個別情況處

理。使用者可循下列途徑取得資格： 

i) 完成恒生大學「網上健身室設施簡介」的人士；或 

ii) 參加由學生事務處（體育部）舉辦的「體適能課程」並通過測試的

人士；或 

iii) 持有校方認可相關資歷證明的人士。 

b) 健身室使用者須每年填寫「體能活動適應能力問卷與你」問卷（問卷），以

表明其健康狀況適宜使用健身設施。問卷由填寫當日起計有效期為一年。如

問卷有一個或以上填寫「是」的答案，使用者須先徵詢醫生，並按醫生的意

見使用健身室設施。使用人士可於網上自行填妥問卷。 

c) 大學及學系學院可租用整個健身室為學生舉辦健身活動。 如有需要請向學

生事務處（體育部）查詢。 

d) 如因惡劣天氣或場地維修，或是在公眾或大學假期暫停開放，健身室月票的

有效期不會因此而延長，持票人亦不會獲退還已繳付的月票費用或其任何部

分。 

e) 如健身室月票持有人因違反《李兆基綜合大樓使用者守則》而被暫停租訂設

施資格，其月票的有效期不會因此而延長，持票人亦不會獲退還已繳付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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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費用或其任何部分。 

f) 在任何情況下使用者均不可移動健身器材、以未經學生事務處（體育部）許

可的方式使用器材，或使用非體育部提供的器材。 

g) 健身室使用者應避免長時間佔用健身器材，並應在休息時把器材讓給他人使

用。 

h) 健身室使用者應小心使用健身器材，並輕放啞鈴、鐵餅等重物。器材用後應

放回原處，以免對他人造成危險和不便。 

i) 使用重量訓練器材後，使用者應將調節鍵插入第一量級堆棧，並將全部啞鈴

或鐵餅放回原位。 

j) 除非作出特別安排，否則健身設備僅能用於其指定的用途或運動。 

k) 使用器材後，使用者需要清潔器材並抹乾器材上的汗水。  

 

10. 舞蹈室及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室安全守則 

a) 如需租用舞蹈室或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室，場地使用者須為 4 人或以上。  

b) 除非作出特別安排，否則舞蹈室及王世濤王雷國慧多用途室只能進行指定活

動。  

 

11. 音樂室使用守則 

a) 學生及教職員可預約時數為每日最多一小時，若無人使用，可以即時訂場。 

b) 樂隊學會及音樂學會獲淮使用時數為每學期最多 120小時，惟每日不可多於

5 小時。 

c) 學生組織可提前最多三個月預約；學生及教職員可提前七天預約。大學安排

的訓練及／或特別活動有需要，可優先使用音樂室。預約一旦確認，則不得

更改預約時段。  

d) 使用者有責任在使用前檢查所有設備。若發現設備受損，須向二樓服務櫃檯

的當值人員報告。  

e) 使用設備後須將其還原至原來狀態。使用者須為任何設備／傢俬之損壞承擔

賠償責任，賠償費用為市價的全數。  

f) 音樂室內嚴禁抽煙、飲食及亂拋垃圾。  

g) 香港恒生大學保留在無需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在任何時間及／或任何時段暫停

使用音樂室之權利，以供清潔及／或維修工作。  

h) 校方不會對任何個人財產／物品的損失及／或損壞負責。所有責任由音樂室

的使用者獨自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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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若任何人士經常違反上述守則及／或對其他使用者造成騷擾及／或危險，香

港恒生大學有權拒絕該等人士進入場地。 

 

12. 室內游泳池使用守則 

除了一般的體育設施使用規條，使用者亦應遵守下列室內游泳池使用守則： 

a) 如需租用泳池水線，每小時內必須最少 4 名使用者使用。  

b) 沒有救生員值班時，游泳池將會關閉。除非游泳池正式開放，並有救生員值

班，否則任何人（包括教職員及學生）不得進入游泳池。  

c) 患有任何傳播性疾病或皮膚病的人士不宜游泳。  

d) 12 歲以下兒童必須由父母其中一人或合資格並年滿 18 歲的成人陪同使用。

基於安全問題，該名成人應該陪同年紀小或不諳泳術的兒童游泳。成人最多

只能同時間陪同四個兒童，而當成人離開泳池時，兒童也務必離開泳池。  

e) 陪同 12 歲以下兒童游泳的父母或合資格成人必須先購票方可進入泳池。 

f) 為顧及其他使用者的衛生，嬰兒或幼兒在使用游泳池時請穿戴游泳用尿片。 

g) 使用者必須於適當的更衣室更衣。  

h) 穿著泳裝的使用者不得使用泳池以外的體育設施。  

i) 進入泳池前，使用者必須使用腳池及沖身。  

j) 使用者只能穿著乾淨的塑膠拖鞋進入池邊，而進入泳池範圍前，使用者必須

於腳池清潔其塑膠拖鞋。泳池內只准穿著泳衣，不得穿著其他衣物下水。  

k) 髮長及肩的泳池使用者泳前必須戴上浴帽，或束起頭髮，以免脫落長髮阻塞

過濾設備。泳池職員有權禁止違反此例的任何人士使用游泳池。  

l) 嚴禁於泳池範圍內吐痰。  

m) 嚴禁於泳池範圍內吸煙、飲食及攜帶玻璃杯或瓶樽。  

n) 禁止於泳池範圍內奔跑、推撞、追逐及玩耍。  

o) 嚴禁於泳池範圍内攝影。 

p) 泳池兩端的水深分別為 1. 2 米及 2 米，游泳人士不得潛水或跳水。  

q) 基於安全理由，除了浮板、浮標及充氣臂環，游泳人士不得在泳池內使用其

他充氣物品及游泳輔助用具。只有校方認可的特別課程，方可使用面罩、蛙

鞋及其他游泳輔助用具。  

r) 嚴禁使用太陽油。  

s) 游泳池最多可容納 60 人。如人數已滿，泳池入口將會張貼出「泳池已滿」

的通告，任何人也不得進入游泳池，直至出現空額為止。  

t) 課堂、訓練或舉辦比賽時，泳池可能會關閉或局部關閉。這些活動的詳情將



香港恒生大學 

李兆基綜合大樓使用守則 

 

15 

會預先張貼於泳池入口處的告示板上。  

u) 如遇惡劣天氣，池可能會關閉而不作另行通知。  

 

註：游泳池的維修和營運須符合第 132 章公共衛生服務條例游泳池附例。以上的

使用守則，是為了使用者的舒適、安全及方便而補充上述附例。要充分使用設

施，使用者應當合作並遵守以上規定。  

                                            

學生事務處（體育部）網站 



香港恒生大學 

李兆基綜合大樓使用守則 

 

16 

Appendix 1 

 

Approval Process for Departmental Activities at Sports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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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 approves

PE Section informs the 
Department the reservation has 
been approved and confirmed

The Department settles payment 
(if any) via PE Coupons

The duration of the activity exceeds 3 hours
e.g., a Department Basketball Competition 

from 12:30 to 17:30

The Department submits the application with 
an activity proposal via Microsoft Form 

provided by PE Section up to one year prior 
to the event date

PE Section seeks approval from DSA or the 
delegate on the behalf of the Department

DSA disapproves

PE Section informs the 
Department the reservation is 

not approved

The Department reviews the 
duration of the event or seeks 

another venues

Department submits a booking form to PE Section at saope@hsu.edu.hk 

*Booking form “PE-F-036” can be found on PE Section’s website under “Sports 

Facilities” 

The duration of the activity is less 
than 3 hours

e.g., a Department yoga class from 
12:30 to 13:30

PE Section receives the booking 
form and reserve the sports facilities 

for the Department

PE Section confirms the reserv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settles payment (if 
any) via PE cou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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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Approval Process for Student Organisations Activities at Sports Facilities  

 

Student organisation submits the booking request to SDCL with the activity proposal in 
Microsoft Form up to 2 months prior to the event date

SDCL to check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requested venue via the eBooking system

Venue is available

The duration of the activity exceeds 3 hours
eg., an orientation day from 12:30 to 17:30

SDCL forwards the booking request of the 
student organisation to PE Section if DSA has 

not been notified

PE Section to seek approval from DSA or her 
delgate on behalf of the student organisation

DSA approves

PE Section informs SDCL the reservation has 
been approved and confirmed

SDCL confirms student organisation the 
reservation is confirmed

Student organisation to settle the booking fee by 
PE Coupons

The duration of the activity is less than 3 
hours 

e.g., a Dodgeball fun day for RC residents 
from 14:30 to 17:30 at the Sports Hall 

Venue is unavailable

SDCL informs student 
organisation the requested 

venue is unavailable

Student organisation seeks 
another date/venue

DSA disapproves

SDCL informs student 
organisation the activity is 

not approved

The student organisation 
could review the duration of 
the event or seek another 

venues

SDCL forwards the 
booking request of 

the student 
organisation to 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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